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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兴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仲裁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 

（二）收到仲裁通知书的日期：2021 年 8 月 16 日 

（三）仲裁受理日期：2021 年 7 月 29 日 

（四）仲裁机构的名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五）反请求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已签订调解书，未完全履行。 

 

二、本次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河北汉明达信息产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股东 

 

2、 被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庄子建设集团（保定）有限公司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控股股东 

3、 第二被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城兴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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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主体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申请人在《仲裁申请书》中称： 

申请人与第二被申请人于 2017 年签订《河北城兴市政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发行增资认购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第二

被申请人于 2017 年共同签署了《河北城兴市政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增

资认购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第二条业绩承诺

与补偿条款约定，第一被申请人承诺第二被申请人 2018 年实现调整后净利润不

低于人民币 5200 万元(本案币种均为人民币，仲裁庭注);如第二被申请人 2018

年度实现的调整后净利润低于对应年度业绩的 85%，则申请人有权要求第一被申

请人履行以下现金补偿或股份补偿义务。 

2019 年 4 月 24 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2019]京会兴

审字第 57000024 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第二被申请人 2018

年度的净利润为 32,992,657.45 元，未达到第一被申请人承诺第二被申请人 5200

万的净利润数值，因此实际净利润占当年业绩承诺的 63.45%，低于对应年度业

绩的 85%，触发补偿条款。 

根据补充协议第三条回购条款第 1 项约定，当下列任何一种情况出现时，申

请人有权要求第一被申请人回购届时申请人持有的第二被申请人部分或全部股

份：1）2017 年度或 2018 年度第二被申请人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 70%时。鉴

于审计报告载明第二被申请人 2018 年度的净利润为 32,992,657.45 元，未达到第

一被申请人承诺第二被申请人 5200 万的净利润数值，因此实际净利润占当年业

绩承诺的 63.45%，低于第二被申请人实际实现的净利润的 70%，触发回购条款。

根据补充协议约定，回购价格=申请人届时持有的股份*本次增资价格+申请人届

时持有的股份*本次增资价格*12%÷365*持有相应股份的天数(自本次增资新增

股份在中登公司登记完成之日至第一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发出的回购请求之

日)。因此，第一被申请人应回购申请人持有第二被申请人的 290 万股股份，并

支付相应的回购价款 20,723,638 元。第一被申请人未能实现补充协议约定，申请

人已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向第一被申请人和第二被申请人发送《关于触发对赌和

回购条款需履约的函》要求第一被申请人于收到履约函后的一个月内向申请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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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6,360,149.24 元现金补偿款和 20,002,849.32 元股份回购价款，总计

26,362,998.55 元。届时申请人可配合办理工商变更、股份过户等相关手续。迄今

第一被申请人未能履行，根据双方协议约定，申请人提起仲裁。  

 

（三）仲裁请求和理由 

由于公司 2018、2019 年净利润未达预期，触发《河北城兴市政设计院股份

有限公司定向发行增资认购协议书之补充协议》故申请人冲裁请求如下： 

1、第一被申请人回购申请人持有第二被申请人的 290 万股股份，并支付相

应回购价款 20,723,638 元。 

计算方式:回购价格 20,723,638 元+申请人届时持有的股份 2900,000 股*本次

增资价格 6 元每股+申请人届时持有的股份 2,900,000 股*本次增资价格 6 元每股

*12%÷365*持有相应股份的天数 581 天(自本次增资新增股份出资之日 2017 年

11 月 17 日至第一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发出的回购请求之日 2019 年 6 月 21 日，

共计 581 天)； 

2、第一被申请人支付 20,723,638 元的资金占用费人民币 5,164,444 元(该数

额为暂计，以实际履行之日为准)； 

计算方式:以 20,723,638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12%的标准，从 2019 年 6

月22日计算到2021年7月19日，共计758天。20,723,638*12%*(758天/365天)=5，

164,444 元。(该数额为暂计，计算到被申请人实际履行债务之日为止)； 

3、第二被申请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4、本案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三、本次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一）和解情况 

双方当事人经协商就本案争议达成和解，并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签署了《和

解协议》。 

 

（二）调解情况 

根据《和解协议》的约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二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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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规则》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仲裁庭制作本案调解书，内容如下: 

（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签署的《和解协议》合法

有效，双方均应遵照执行； 

（二）第一被申请人回购申请人持有的全部第二被申请人股份(290 万股)，

并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前按《和解协议》约定的账户向申请人支付回购款共计

人民币 25,224,447 元(已付人民币 130 万元)；具体如下: 

第一被申请人应于 2022 年 1 月  31 日前向申请人支付回购款人民币 

1,524,447 元; 

第一被申请人应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前向申请人支付回购款人民币 

2,500,000 元; 

第一被申请人应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向申请人支付回购款人民币 3,000,000

元; 

第一被申请人应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向申请人支付回购款人民币 2,500,000

元; 

第一被申请人应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向申请人支付回购款人民币 2,500,000

元; 

第一被申请人应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向申请人支付回购款人民币 2,500,000

元; 

第一被申请人应于 2022 年 7 月 31 日向申请人支付回购款人民币 2,500,000

元; 

第一被申请人应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向申请人支付回购款人民币 2,500,000

元; 

第一被申请人应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向申请人支付回购款人民币 2,500,000

元; 

第一被申请人应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向申请人支付回购款人民币 1,900,000

元。 

（三）第一被申请人应于 2022 年 1 月 31 日前向申请人支付本案仲裁费人民

币 262,766 元和律师费人民币 238,000 元;本案仲裁费与申请人全额预缴的仲裁

预付金相冲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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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未尽事宜，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应按双方签署的《和解协议》的约定

履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本调解书经申请人和被

申请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仲裁裁决情况 

双方当事人经协商就本案争议达成和解，并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签署了《和

解协议》。 

仲裁庭依照上述《和解协议》的内容制作本案调解书。 

关于本案仲裁费的承担，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第二条第 4 款的

约定，“甲方(即第一被申请人，仲裁庭注)应当于【2022】年【1】月【31】日前

另行额外向丙方上述指定账户支付仲裁费 262766 元和律师费 238000 元，共计

500766 元”，本案仲裁费由第一被申请人承担。 

 

（四）执行情况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未完全履行上述《调解协议》内容，申请方申请冻结控股

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具体见公司于全国股权系统披露平台披露的 2022-049 号、

2022-077 号、2022-082 号公告。 

 

四、本次仲裁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案件公司作为第二被申请人，并未对公司经营产生实质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案件公司作为第二被申请人，若控股股东无法偿付相应款项，公司将按仲

裁结果承担连带责任，且将对公司控制权稳定性产生不良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积极跟进控股股东履约进程，并将相关进展信息及时完整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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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仲裁通知》、《证据目录》、《调解书》、《和解协议》 

 

 

城兴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4 日  


	一、 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 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
	（二） 收到仲裁通知书的日期：2021年8月16日
	（三） 仲裁受理日期：2021年7月29日
	（四） 仲裁机构的名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五） 反请求情况：无
	（六） 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二、 本次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 当事人基本信息
	（二） 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三） 仲裁请求和理由

	三、 本次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一） 和解情况
	（二） 调解情况
	（三） 仲裁裁决情况
	（四） 执行情况

	四、 本次仲裁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 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二） 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三） 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五、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六、 备查文件目录

